
十九、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增值税政策

产品名称 十九、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增值税政策

公司名称 北京悠呦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平谷园峪口新能源
产业基地峪阳路38号-23097（集群注册）（注册
地址）

联系电话 010-52432761 18610912766

产品详情

十九、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增值税政策【政策名称】《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
村部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2023年第15号）

【涉及税费种】增值税【简要内容】1.政策执行期：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2.适用对象：重点
群体从事个体经营（重点群体是指：1.纳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的脱贫人口
；2.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3.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记失业人员；4.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生是指实施高等学
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的学生；毕业年度是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1月1日至12
月31日。）；招录重点群体的企业；3.优惠事项：（1）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下同）、持《
就业创业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的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
个月，下同）内按每户每年24000元（广西暂定）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2）企业招用脱贫人口，以及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企业吸纳
税收政策”）的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
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900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的计税依据是享受本项税收优惠政策前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执行口径】1.从让纳税人及时享受税
收优惠政策、减轻纳税人负担的角度出发，应在税务机关发现或纳税人知晓政策的第一个申报期，按规
定一次、依税种顺序扣减税款；纳税人如在年终有多缴税款的，应在清算后为其办理退税。2.符合享受
税收优惠政策个体工商户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按照每个所属期扣减。3.劳务派遣业务中，是由劳务派遣
企业与招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为招用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因此劳务派遣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或重点群体就业人员，符合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条件的，劳务派遣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4.如A企
业招用曾经在B企业就业1年并已按规定享受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与
其签订一年期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后，A企业招用这位人员实际还能扣减2年。5.有
应缴增值税的事业单位招用重点群体创业就业人员，可以享受扣减政策。6.一名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开办



多户个体工商户，可由其选择其中一个个体工商户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定额扣减的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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